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院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事故

发生，保障全院乃至全校师生生命财产安全，保证教学、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

根据国务院《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号）、《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教技厅

〔2013〕1号）以及《成都大学危险化学品管理办法（试行）》（成大实设〔2015〕

8号）等法律法规，结合本院实际情况，制定本管理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危险化学品，是指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根据

化学品危险特性的鉴别和分类标准确定、公布的《危险化学品目录》所列具有毒

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

品和其他化学品。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教学、科研等工作中危险化学品的购买、运输、储存、

使用、管理和处置等过程。     

   第二章 危险化学品的使用管理 

第四条 实验室管理人员应建立危险化学品管理台账制度，加强危险化学品

台账管理，对危险化学品购置、领用、使用、储存及销毁进行登记备案。 

    第五条 危险化学品实行专人专管，从购买之日起，危险化学品的使用、保

管、报废均由实验室安全责任人负责，确保使用过程的安全。安全责任人需定期

检查、清理、维护存储库房，易燃易爆药品一定要放于通风和隔离火源处，严禁

在存储区内抽烟和使用加热设备，有毒药品一律归入药品柜内存放并上锁。 

    第六条 危险化学品必须由两个及以上领用人凭已通过审核的《成都大学建 

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领用申请单》（附件 1）到实验

室相关负责人处共同领取，并在领料单上签字。危险化学品应按需领取，不得多

领。 

第七条 存储危险化学品的库房和设施，应当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并

将所存放的危险化学品的相关信息张贴在醒目位置。 



第八条  实验室必须对进行实验的教师、实验技术人员、学生等进行安全教

育、法制教育和岗位技术培训，考核合格后方能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操作等相关

活动。学生实验用到有毒药品时需在指导教师的监督指导下使用。 

    第九条  教学指导教师对教学实验过程中的危险化学物品的使用安全负直

接责任；项目负责人对本项目实验过程中的危险化学物品的使用安全负直接责

任。 

第三章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和保管 

    第十条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保管方式方法以及储存、保管数量应当符合国

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一条 危险化学品应当储存在专用储存室内，并由专人负责管理；剧毒

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应当单独存放，并实行

双人保管、双人领取、双人使用、双人双锁、双本账的“五双”制度，精确计量、

记录，防止被盗、丢失、误领、误用。 

第十二条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室应设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风、防晒、

防火、防爆、防毒、防静电、防泄漏等安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安全设施、

设备的正常使用。 

第四章 危险化学品废弃物处置 

第十三条  废弃危险化学品不得任意丢弃、掩埋、水冲，废弃危险化学品的

回收、处置应按照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处置规范进行。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液废固

等要收集在指定的容器装置内并标明废液废固的成分。 

第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液、废渣、粉尘等应尽可

能回收利用。实验室安全责任人负责收集、处理、存放、监督，检查有毒、有害

废弃物的管理工作。 

 

 



第五章 危险化学品隐患、事故的应急处置预案及程序 

第十五条  凡涉及危险化学品实验室应将危险化学品可能导致的事故应急

预案张贴在醒目位置，并每学期至少进行一次安全事故演练。 

第十六条  实验室安全责任人每学期定期自查危险化学品储存、使用等方面

的相关问题，如发现问题，应及时向学院领导及学校主管部门报告，并及时让问

题得以正确的处理。 

第十七条 成立应急处理领导小组，组织制定应急求援预案，组织应急救援

工作。配合上级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检查督促做好事故的预防措施和应

急救援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好稳定社会秩序和伤亡人员难得善后和安抚工作。 

第十八条 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事故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在第一时间按照

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事故损失，防止事故蔓延、扩大，并及时向学校主

管部门和当地公安部门报告。 

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事故部门负责人；

事故部门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必须以最快的方法，将所发生的事故的情况向学校

相关部门报告，同时向 119报警。报告或报警的内容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

点、部门名称、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的初步估计、危险化学品的种类、数量、

事故类型（火灾、爆炸、有毒物质的大量泄漏等）、周边情况、需要支援的人员、

设备、器材、交通路线、联络电话、联络人姓名等。 

第十九条 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及相关专业教师负责提出确定危险化学品主要

使用、贮存区域及重点目标的建议，组织重大危险源的普查，为应急处置提供详

细情况；配置必要的个人防护装备，随时投入救援工作。 

第二十条 部门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立即报告校长、党委书记、分管安全

生产的副校长和党委副书记，并迅速组成事故现场指挥部，同时通知应急处理领

导小组成员迅速赶赴事故现场。 

指挥人员到达现场后，立即了解现场情况及事故的性质，协助专业救援队伍

确定警戒区域和事故控制具体实施方案，布置各任务，展开处置和救援工作。 

事故发生初期，事故部门或现场人员应积极采取应急自救措施，防止事故的

扩大。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实验室负责

解释。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实验室 

二〇一七年五月 

 

 

 

 

 

 

 

 

 

 

 

 

 

 

 

 

 

 

 

 

 

 



 

 

 

 

                成都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领用记录单 

  

 领用部门                           

 领用人                         

联系电话                          

申请领用时间                         

 

申请领用种类、规格和数量： 

 

 

 

 

  

 发放部门                  

 发放人                  

 联系电话                  

实际发放时间                      

  

 实际发放种类、规格和数量： 

  

 

             



注：本表一式三份，领用人、发放人和实验室存档各一份 

 

 领用用途：□教学实验    □开放性实验    □其他实验：                  

 

 课程名称：                                                                 

 

 实验项目名称：                                                           

 

 所用班级：                             人数：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领用人签字： 

 

                                                年     月      日 

系主任意见： 

 

                                                年     月      日 

实验管理员意见：        

 

                                                年     月      日                                

实验室主任意见： 

 

                                                年     月      日 

分管院领导意见： 

                                                 

年     月      日  


